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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文 化 、 體 育 及 社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
成 立 非 常 設 中 秋 節 日 工 作 小 組  

 

目 的  
 

本 文 件 向 委 員 會 建 議 成 立 非 常 設 註 1 中 秋 節 日 工 作 小 組

( 工 作 小 組 ) ， 以 籌 備 慶 祝 中 秋 節 的 活 動 。  

 
背 景  
 
2 .   為 了 加 強 沙 田 區 的 中 秋 節 日 氣 氛、鼓 勵 居 民 參 與 社 區

活 動 及 培 養 他 們 的 歸 屬 感，現 建 議 委 員 會 成 立 一 個 相 關 工

作 小 組 ， 以 準 備 二 零 一 一 年 度 的 中 秋 慶 祝 活 動 。  
 
3 .   工 作 小 組 職 權 範 圍 為  “ 在 沙 田 區 舉 辦 全 區 性 慶 祝 中

秋 節 大 型 活 動 ， 以 加 強 本 區 的 中 秋 節 氣 氛 、 鼓 勵 居 民 參 與

社 區 活 動 及 培 養 他 們 的 歸 屬 感 。 ”  
 
4 .   由 於 工 作 小 組 主 要 負 責 籌 備 中 秋 節 日 活 動，並 非 全 年

性 運 作 ， 故 建 議 以 “ 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＂ 模 式 成 立 ， 任 期 由

本 年 五 月 三 日 至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。  
 
建 議 安 排  
 
5 .   如 委 員 會 於 會 議 上 通 過 成 立 上 述 工 作 小 組，有 關 工 作

小 組 召 集 人 的 提 名 及 選 舉 將 於 同 一 會 議 上 進 行。每 名 候 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1

根 據 《 沙 田 區 議 會 常 規 》， 各 委 員 會 可 成 立 “ 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＂ ， 以 協 助 推 行 其

職 權 範 圍 內 的 短 期 項 目 。 就 一 般 情 況 而 言 ， 工 作 小 組 的 成 立 是 為 處 理 對 區 內 有 重

大 影 響 的 事 務 。 每 個 委 員 會 可 在 同 一 時 間 內 成 立 不 多 於 兩 個 “ 非 常 設 工 作 小

組 ＂ ， 即 任 期 不 超 過 八 個 月 。 所 有 工 作 小 組 的 主 席 必 須 為 議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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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須 由 一 名 委 員 提 名 及 另 外 兩 名 委 員 和 議，如 獲 提 名 的 候

選 人 多 於 一 名，則 會 由 出 席 會 議 的 委 員 以 舉 手 方 式 選 出 召

集 人 ， 由 獲 得 絕 對 多 數 票 者 勝 出 。  
 
議 決 事 項  
 
6 .   請 委 員 考 慮 及 通 過 ：  
 

( a )  成 立 中 秋 節 日 工 作 小 組 及 其 職 權 範 圍 ( 第 2 - 3 段 ) ；  
 
( b )  以 “ 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＂ 模 式 成 立 上 述 工 作 小 組 及

其 任 期 ( 第 4 段 ) ； 以 及  

 
( c )  關 於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提 名 及 選 舉 的 安 排 ( 第 5 段 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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